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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盃 球 例 及 規 則    
1. 立法 
1.1 羽毛球總會執委會有權決定會長盃比賽的球例及規則。 
 
2. 性質 
2.1 會長盃為男子、女子及混合隊際賽，採用淘汰或單循環賽制進行，並根據下列  

規則及世界羽聯所訂之羽毛球規例，由香港羽毛球總會會長盃賽委會每年舉辦。 
 
3. 賽委會 
3.1 由香港羽毛球總會執委會委派一名委員負責統籌賽事，賽委會有權委任其他人仕

及指派任何小組執行有關工作。 
 
4. 參賽資格 
4.1 凡香港羽毛球總會屬會均可報名參賽；非屬會球會亦可申請參加，但必須由大會

批准其參賽資格，屬會及非屬會之球員必須為該年度之註冊球員。 
 
5. 報名 
5.1 各隊伍必須將表格填妥，連同報名費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交回香港羽毛球總會。 
 
6. 賽程 
6.1 各組賽程將由賽委會編排，賽委會並於開賽前兩星期通知各參賽隊伍。若於比賽

前一星期仍未收到賽程及球員証，參賽隊伍應致電羽總查詢。 
 
7. 遞交球員名單 
7.1 參賽隊伍須於開賽前兩星期向賽委會提交球員名單，逾期者將被取消參賽資格，

而報名費則不予發還。提交球員名單日期截止後，參賽隊伍不得在球員名單上作
任何修改。若球員因病而不能再出賽時，受影響之球隊需以書面通知大會，並  
附上有效醫生証明文件，大會有權接受或反對該隊增加替補球員。 

 
8. 球隊組成 
8.1 男子及女子組 

8.1.1 各隊每場出賽球員最多七名，最少為六名，每隊須選出隊長一人。 
8.1.2 每隊須安排最少兩名球員參加單打及四名球員參加雙打，第五場單打 

可在雙打中選派一名球員或用第七名球員作賽。 
註: 除第五場單打比賽之球員可參加雙打外，其他球員均不可兼打單打及雙打。 

 
8.2 混合組 

8.2.1 各隊每場出賽球員最多四名男球員，四名女球員，最少三名男球員，  
三名女球員。每隊須選出隊長一人。 

註: 隊中一名男、一名女球員最多只可參加兩場比賽，即一單打及任一雙打。 
 
9. 球員參賽資格 
9.1 須根據香港羽毛球總會現時球員分級表上指定之組別報名參加下列各組： 

組   別 男   球   員 女   球   員 
高 級 組 A
中 級 組 B / C
初 級 組 D / E 級或未被編定級別之球員 

 
9.2 參賽者必須為該年度之註冊球員。每位球員只可代表一個球會，參加最多兩項 

賽事(一項男子/女子組及一項混合組)。高及中級組可接受越級參賽。違例者，  
大會有權取消所有項目比賽資格及撤銷其註冊球員資格，而其代表球隊將被取消
參賽資格，不能參加本屆餘下賽事。賽委會可按情況進一步處分違例球隊及球員。 

 



 
10. 比賽次序及賽制 
10.1 男、女子組：      混合組： 

第一場 - 第一單打    第一場 - 男單 
第二場 - 第一雙打    第二場 - 女單 
第三場 - 第二單打    第三場 - 男雙 
第四場 - 第二雙打    第四場 - 女雙 
第五場 - 第三單打    第五場 - 混雙 

10.2 會長盃根據世界羽聯所訂之羽毛球規例進行。賽制如下： 
10.2.1 所有項目均採每局 21 分三局兩勝直接得分制。賽委會有權隨時修訂  

賽制。 
10.2.2  所有比賽必須將五場賽事完成，如於未完成五場賽事時已分出勝負（如

3：0 等），而其中一方提出不願繼續完成餘下局數，則提出一方之餘下
局數為棄權（分數是 0：21）。 

10.3 若該組以單循環制比賽，計分方法如下：勝方可獲兩分，負方一分，棄權隊伍則
零分。 
若在全部賽事完畢後，有隊伍在同組得分相同者，排名決定如下： 

  (a) 如兩隊積分相同者，勝對方者為勝。 
(b) 如三隊或以上積分相同者，又不能以勝者為勝方法計算，則以同分隊伍之 

相關比賽所得之局數總和為依歸，勝之局數愈多者為勝。 
(c) 若局數仍然相同者，則再以相關比賽全部每局之得分總和為準則，每局細分

相加之分數多者為勝方。 
 
11. 抽籤 
11.1 由大會決定抽籤方式。開賽兩星期前，由大會通知所有參賽隊伍抽籤結果。 
 
12. 球員排陣表 
12.1 各隊隊長必須於每場比賽前十五分鐘將球員排陣表及比賽球員之註冊球員証 

交予賽會負責人審核，否則當棄權論。球員排陣表遞交後，不得更改。球員必須
根據排陣表出場，否則亦全隊作棄權論。各參賽隊伍填寫球員排陣表時，務必  
謹慎，如有出錯，由該隊自行負責。 

 
13. 羽毛球 
13.1 各隊在每場賽事中，須準備不少於兩打由香港羽毛球總會指定之羽毛球作為比賽

用球。若非相同牌子，可輪流使用，但每場只限用一種牌子。 
 
14. 遲到 
14.1 如球員排陣表上所有球員在指定比賽時間後十五分鐘，仍未能向賽委會報到，其

所屬之球隊將被判作棄權論。 
 
15. 裁判 
15.1 會長盃賽委會可指定任何數目之裁判及司線員，負責任何賽事裁判及司線員  

之職。 
 
16. 處分 
16.1 任何球員在參加會長盃過程中，有惡劣體育精神或不守紀律行為表現者，會長盃

賽委會認為理由充分時，會立刻停止其比賽並有權拒絕接受其參加下屆會長盃 
賽事，直至會長盃賽委會批准其恢復參賽為止。處分之決定必需根據下列程序： 
(a) 事件在會長盃賽委會上，經過詳細傳詢和討論。 
(b) 傳訊的書面通知，須於三整天前，以掛號信形式寄到被指有惡劣體育精神或

不守紀律表現的球員所註冊的香港羽總屬會會址或球隊負責人之聯絡地址。 
(c) 被指有惡劣體育精神或不守紀律表現之球員，必要時應准在會長盃賽委會上

進行自辯。 
16.2 凡在比賽過程中，有惡劣體育精神或不守紀律表現應屬會長盃賽委會管理之  

事宜。 
 
17. 補充 
17.1 會長盃賽委會有權保留及修訂以上各項規例。 

 
二零一零年六月修訂 


